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辦人：技正 溫志偉
電話：04-7531263
電子信箱：a620497@email.chcg.gov.tw

受文者：本府建設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11405095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287次會議紀錄1份

主旨：檢送本府114年12月9日召開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87次

會議紀錄一份，本次審議案件涉及貴管權責部分，請依決

議辦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14年11月28日府建城字第1140455890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王主任委員惠美、周傑副主任委員、蕭輔導委員、林瑞峰委員、胡學彥委員、賴
美蓉委員、謝政穎委員、黃俊熹委員、侯志淵委員、施鴻志委員、張淑君委員、
張馨文委員、朱南玉委員、黃宜瑜委員、李家儂委員、陳建元委員、蔡明娟委
員、陳昌茂委員、陳麗梅委員、劉坤松委員、王瑩琦委員、梅晉學諮詢委員、飛
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審議第1案)、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審議第1案)、
彰化縣消防局(審議第1案)、本府農業處(審議第1案)、本府交通處(審議第1
案)、本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審議第1案及第3案)、彰化縣大村鄉公所(審議第2
案)、龍楹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審議第2案)、彰化縣警察局(審議第2案)、員林戶
政事務所(審議第2案)、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審議第3案)

副本：本府建設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031140040687

■■■■■■城鄉計畫科 ■■■■■■■收文:114/12/29

■■■■■■■3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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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87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府 3 樓簡報室 

參、 主席：王兼主任委員惠美             周兼副主任委員傑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

委員代理主席，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彙整：溫志偉 

肆、 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陸、 追認本會第 286 次會議紀錄：確認 

柒、 審議案件：(說明及決議詳後附) 

第 1 案：彰化縣政府為「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配合飛絡力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和美廠擴廠)案主要計畫暨細部計畫案」。 

第 2 案：彰化縣大村鄉公所函為「變更大村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及都市計畫圖重製)再公開展覽案」

再提會審議案。 

第 3 案：彰化縣政府為「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配合士中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擴廠)案」後續申請延長開發期程案 

捌、 散會：上午 10 點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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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第 1 案：彰化縣政府為「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 )(配合飛絡力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廠擴廠)案主要計畫暨細部計畫

案」 

一、摘要 

(一) 飛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6 年，主要從事親子

娛樂設備開發與製造，因原廠房的產線受空間侷限無法滿

足市場大量訂單，因此急需在現有的在地原物料供應鏈下

擴增營運規模。爰此，本案業經經濟部 114 年 2 月 24 日

經授產字第 11451004500 號函認定符合「都市計畫工業區

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款屬「附加產值高之

投資事業」，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 

(二) 本案經本府以 114 年 4 月 29 日府建城字第 1140155694 號

函公告自 114 年 5 月 8 日起至 114 年 6 月 9 日止辦理公開

展覽，並於 114 年 5 月 23 日於和美鎮公所三樓禮堂舉辦

公展說明會完竣。 

(三) 本次申請變更作為擴建廠區使用之土地為和美鎮嘉安段

1088 地號，面積約 0.4323 公頃，座落高速公路彰化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零星工業區(零工十二)北側農業區土

地。本次提會之土地使用配置，主要計畫變更為零星工業

區，細部計畫劃設零星工業區、綠地用地、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及道路用地。 

(四) 本案經本會胡委員學彥(召集人)、賴委員美蓉、蕭委員輔

導、林委員瑞峰、謝委員政穎等組成專案小組，分別於 114

年 6 月 23 日、114 年 10 月 23 日召開 2 次專案小組及 1 次

現場會勘會議，聽取簡報會議及現勘，業獲致初步具體建

議意見，並依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修正計畫內容完成，爰提

本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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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三、計畫位置及範圍：，詳見圖 1 及圖 2 所示。 

四、變更主要計畫擬定細部計畫內容：詳變更主要計畫示意圖、主

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圖 3、表 1），及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計畫示意圖、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圖 4、表

2)。 

五、 開發及回饋：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四點規定，應至少劃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之

土地做為公共設施用地，並自行管理、維護，本次提會細部計

畫共劃設公共設施用地約 0.1297 公頃，占總面積 30.00%，其

中回饋方式採「捐贈土地」者，包含綠地用地(約 0.0607 公頃)

及道路用地(約 0.0354 公頃)，採「捐贈代金」者，為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約 0.0336 公頃)(圖 5、表 4）。 

六、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七、 提大會討論事項：有關劃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30%之土

地做為公共設施用地，其中回饋方式採部分「捐贈土地」，包含

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及採部分「捐贈代金」為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其回饋方式是否適宜，提請大會討論。 

八、圖表及附件： 

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 

圖 3 變更主要計畫示意圖 

圖 4 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圖 5 回饋方式示意圖 

表 1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表 2 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表 3 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表 4 本案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回饋計畫綜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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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錄 

附錄一、本會專案小組聽取第 1 次簡報會議初步建議意見。 

附錄二、本會專案小組聽取第 2 次簡報會議初步建議意見。 

十、決議：本案除依下列各點意見修正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及本次會中所送計畫書圖通過，賡續授權業務單

位審認修正計畫書、圖後，主要計畫報請內政部續審，細部計

畫由彰化縣政府逕予核定： 

(一)同意公共設施用地回饋方式採部分「捐贈土地」，包含綠

地用地及道路用地，及採部分「捐贈代金」為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二)考量本案為擴廠計畫，且零星工業區於都市計畫區內具

個別編號，建議本案零星工業區編號與原廠相同，以便

後續執行與管制。 

(三)土地使用分區要點第二點零星工業區容許使用項目，建

議刪除非毗鄰擴廠目的及必須之項目，如汽車運輸業停

車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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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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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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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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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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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回饋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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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零工(十
二)北側

部 分 農

業區 

農業區

(0.43) 
零星 
工業區

(0.43) 

1.產業轉型提高國際競爭力，急需擴廠增加產

能。 
2.變更範圍經經濟部認定符合「都市計畫工業

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款屬

「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認定標準。 
3.原廠區周邊產業用地有限，且變更後對農糧

安全影響較輕。 
4.劃設公設用地，降低周邊環境影響。 
5.本案擴廠後可延續既有產業供應鏈，創造高

附加價值及在地就業機會。 

和美鎮嘉安

段 1088 地

號。 

註：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表 2 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類別 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名稱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零星工業區 0.3026 70.00 

公共設施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336 7.77 

綠地用地 0.0607 14.04 

道路用地 0.0354 8.19 

小計 0.1297 30.00 

總計 0.4323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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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公開展覽條文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後條文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
之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
之規定訂定之。 

(二)零星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10% 
(二)零星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10%，容許使用項目為

低污染之工業及與該工業有關之辦公

室、展售設施、倉庫、生產實驗室、訓

練房舍、環境保護設施、單身員工宿舍、

員工餐廳、其他經彰化縣政府審查核准

之必要附屬設施使用，或為汽車運輸業

停車場、客貨運站、機車、汽車及機械

修理業與儲配運輸物流業及其附屬設

施等之使用。 
(三)零星工業區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1.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1.5 公

尺，退縮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零星工業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1.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1.5 公

尺，退縮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四)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停車空間設置標

準，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四)建築物新建、改建、增建、變更用途部

分，其樓地板面積在 150 平方公尺(含)
以下，應設置一部停車空間，超過部份

每滿150平方公尺及其零數應增設一部

停車空間。 
(五)停車場用地之透水鋪面面積不得低於

該用地面積之 50%。 
(五)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之透水鋪面面積不

得低於該用地面積之 50%，透水鋪面應

以透水性材質為原則。 
 (六)綠地用地宜採複層植栽方式以喬木、灌

木等綠化。 
(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

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七)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以集中留設

為原則，且該空地綠化面積不得低於

50%。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表 4 本案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回饋計畫綜整表 
項目 面積(公頃) 回饋方式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336 捐贈代金 

綠地用地 0.0607 捐贈土地 

道路用地 0.0354 捐贈土地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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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會專案小組聽取第 1 次簡報會議初步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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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本會專案小組聽取第 2 次簡報會議初步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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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第2案：彰化縣大村鄉公所函為「變更大村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及都市計畫圖重製 )再公開展覽案」

再提會審議案 

一、摘要： 

（一）大村都市計畫自民國78年1月27日發布實施後，其間僅

於民國87年1月13日完成第一次通盤檢討並發布實施，

至今已超過27年，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之規定，依法應

再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二）另現行都市計畫圖之地形為民國74年所完成測繪，距

今已超過40年。民國98年4月彰化縣政府已協助完成現

況航測地形圖，但尚未完成都市計畫圖之重製作業。本

次通檢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6條規

定辦理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三）本案於106年7月5日以府建城字第1060229023號函辦理

公告公開展覽作業，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7月17日起

至106年8月17日止，並於8月4日上午9時30分於大村鄉

公所二樓禮堂舉辨說明會。 

（四）本府前於106年10月19日、107年2月2日、107年4月17

日、107年10月26日召開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4次專案

小組會議審議本案，後經本縣大村鄉公所於112年7月

20日函送第4次專案小組建議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資

料，因原專案小組成員年限屆滿應予改聘，本府續重新

籌組本案專案小組，經奉准由謝委員政穎(召集人)、胡

委員學彥、李委員克聰、張委員梅英、林委員瑞峰擔任，

於112年9月14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5月9日及113

年8月8日召開本案第5~8次次專案小組會議，其後經彰

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14年2月24日第285次會議審議

通過。 

（五）依據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85次會議決議（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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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案主要計畫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一

致，主要計畫、細部計畫辦理再公展後，如無人民陳情

意見，主要計畫續提送內政部核定，免再提會討論；細

部計畫於本縣都委會續審。」 

（六）「擬定大村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於民

國114年5月12日114年度大村鄉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次

會議審議通過。 

（七）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於114年7月10日以府建城字第

1140242085號函辦理再公開展覽作業，公開展覽期間

自114年7月14日起至114年8月13日止，並於7月30日下

午2時於大村鄉公所2樓禮堂舉辨說明會。 

（八）因原專案小組成員年限屆滿應予改聘，本府續重新籌

組本案專案小組，經奉准由謝委員政穎(召集人)、胡委

員學彥、林委員瑞峰、張委員淑君、朱委員南玉擔任，

於114年10月15日召開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9次專案小

組會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7、22及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第46條。 

三、通盤檢討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東至大村排水溝及員大路以東30公尺處，西至田洋

社區活動中心以西約130公尺處，南以貢旗社區活動中心以

南約500公尺處為界，北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道路以北約30公尺處為界。原計畫面積為315.9100公

頃，通盤檢討後計畫面積為315.1945公頃。 

四、變更計畫綜理： 

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草案，共提出16件變更案，惟經鄉級

及縣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85次審議通過後，新增或調整部

分變更計畫內容之變更案有14件。 

五、團體或人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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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再公展期間計有17件，逾公開展覽期間

計有1件，再人1~再人17案無涉再公開展覽範圍。 

六、提大會討論事項： 

逾再人1案提大會審議：將機二用地(供分駐所使用)併入細部

計畫修正容許項目(供鄉政、縣政或中央相關機構使用)。(參

見表2) 

七、附件 

圖1 計畫位置示意圖 

表1 本會專案小組聽取本案第9次簡報初步建議意見處理情     

    形對照表 

表2 「變更大村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及都市 

計畫圖重製)再公開展覽案」暨「擬定大村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團體或人民建議綜理表(逾再

人1案) 

圖2 逾再人1陳情意見位置(機二)示意圖 

八、決議： 

(一) 本案主要計畫修正後檢送入府，賡續授權業務單位審認修正

計畫書、圖後，報請內政部續審。 

(二) 逾再人1案酌予採納，本案係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則刪

除機關用地(機二)指定使用項目(供分駐所使用)，以增加未

來使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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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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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大村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  
第 9 次簡報初步建議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  

初步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請大村鄉公所依照下列各點意見修正，檢送處

理情形對照表(註明修正頁次及補充說明資料) 

及修正計畫書圖資料報府，經業務單位查核後，

提送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一、變更大村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及都市計畫圖重製）再公開展覽案 
(一)再人1~再人17案非屬再公開展覽範圍，初步

建議意見詳見綜理表。 
(二)逾再人1案提大會審議，就政府已取得產權

之機關用地無須指定使用單位，後續併入

細部計畫修正容許項目。 

 
 
1.敬悉。 
 
2.敬悉。 
 

二、擬定大村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案 
請公所再與規劃單位協商，由公所另行編

列預算辦理完整細部計畫檢討或僅拆離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後續依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辦理審議。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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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變更大村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及都市

計畫圖重製 )再公開展覽案」暨「擬定大村細部計畫 (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 )案」團體或人民建議綜理表 (逾再人 1 案 ) 

編號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公所研 
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逾再

人1 
彰化縣員林

戶政事務所 
機二用地 

1.78年1月27日公告大

村鄉都市計畫，該

都市計畫敘明機二

用地供分駐所及戶

政事務所建築使

用。 
2.86年大村鄉公所辦

理都市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將戶政

事務所由原劃設的

機二用地改置機一

用地，機二使用項

目僅餘分駐所，但

因機一用地取得延

宕，本所於原地辦

公迄今，致本所辦

公位址與允許使用

項目不符。 
3.案經本所於110年9
月24日函請大村鄉

公所都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將機二

用地允許項目納入

戶政所。 
4.嗣後，依據112年10
月3日大村消防分

隊與員林戶政事務

所大村辨公室土地

撥用協調會議，會

中規劃本所與消防

分隊於大村鄉慶安

段1436地號新建辦

公廳舍，土地使用

項目不符問題可

解，爰於113年1月
11日函請大村鄉公

所撤銷納入機二用

地。 
5.現依據彰化縣政府

建議將機二用

地使用項目增

列「戶政事務

所」或放寬為

「縣屬機關或

鄉 屬 機 關 使

用」。 

建 議 納 入

變12案，並

修 訂 機 二

用 地 指 定

用 途 為 ：

「供鄉政、

縣 政 或 中

央 相 關 機

構使用」。 
理由：增加

未 來 使 用

彈性。 

提大會審議，

併入細部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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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公所研 
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第337次主管會報，

請警察局辦理員林

分局大村分駐所廳

舍新建工程規劃納

入員林戶政事務所

大村辦公室合署辦

公空間，為符日後

使用情形，陳請將

機二用地使用項目

增列戶政事務所，

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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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逾再人 1 陳情意見位置(機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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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第 3 案：彰化縣政府為「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 )(配合士中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擴廠)案」後續申請延長開發期程案 

一、摘要 

(一) 本案屬「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

業區為乙種工業區)(配合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

依據本案110年3月9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86次會議

決議、110年7月29日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59次會議決議

(第2案)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之規定辦

理。其應無償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應符合其全縣

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之回饋標準。（附件一） 

(二)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乙種工業區)(配合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捐贈

土地協議書第七條規定，甲方應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

土地變更處理原則」及相關法令，於細部計畫公告實施日

起3年內完成公共設施之興闢、驗收、捐贈，並於公共設施

產權移轉完成日起4年內取得使用執照，前述期限如須延長

應報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核准；未能依限完成擴建或擴

建計畫已有變更，不需繼續做工業使用者，由乙方迅即依

法檢討變更恢復為原使用分區；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申

請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其他建築用地。(附件二)；查上

述彰化縣政府公告發文日期為111年8月25日府建城字第

1110303274號，公共設施之興闢、驗收、捐贈期限為114年

8月25日為止。 

(三) 公共設施之興闢經彰化縣政府113年5月15日府城觀管字第

1130173618號發函通知同意(附件三)；於114年2月27府城觀

管字第1140073954號(附件四)、114年4月25日府城觀管字第

1140159650號(附件五)發函通知完成驗收；114年8月22日府

城觀管字第1140336576號縣府發函通知同意受贈(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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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捐贈移轉，因故無法於114年8月25日內完成捐贈，

爰提出申請展延至114年12月25日。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三、計畫位置及範圍：詳圖一 

四、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五、提大會討論事項：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完成公共設施之

興闢、驗收、捐贈延長至114年12月25日 

六、圖表及附件： 

圖1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乙

種工業區)(配合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示意圖 

附件一 捐贈土地協議書 

附件二 彰化縣政府函文 府城觀管字第1130173618號 

附件三 彰化縣政府函文 府城觀管字第1140073954號 

附件四 彰化縣政府函文 府城觀管字第1140159650號 

附件五 彰化縣政府函文 府城觀管字第1140336576號 

七、決議：同意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展延至114年12月25日，其餘

依協議書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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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30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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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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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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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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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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